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8臨時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農業
	案  號
	1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簡智隆議員

	案  由
	因受颱風影響，馬太鞍溪上游堰塞湖持續潰堤，重創萬榮鄉明利村馬太鞍部落，擬召開重建專案說明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農業類第6號議決案

	經  過
	本專案小組於114年12月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，於萬榮鄉明村活動中心召開專案會議，邀請專案小組委員、花蓮縣政府(含農業處、建設處、社會處、民政處、原民處)、萬榮鄉公所、萬榮鄉明利村長及萬榮鄉明利村受災戶村民列席會議。

	處理

意見
	鳳凰颱風過境引發堰塞湖效應，導致萬榮鄉明利村堤防破口，部落遭受嚴重洪災。為加速災後復原，邀集縣府各局處與災民面對面溝通，並達成六項關鍵決議，呼籲縣府「主動承擔、預算先行」，切勿被動等待中央指引。專案決議如下： 
1、 農業處啟動假日加班機制，加速災損受理流程：

鑑於災損申請數量龐雜且具時效性，會議決議請農業處於週六、日加開服務時段，專責受理災戶相關申請，加速災後復原進程。

2、 財源籌措主動，縣府編列預算先行救助：

災損樣態複雜，議員一致認為縣府不該被動等待中央後續指引，應主動且儘速完成災損全面盤點，並以縣府預算編列更具實質效益的補助方案。此外，議員建議縣府自建任務型一站式服務，統整損失相對應的補貼一次到位。

3、 深化一站式服務窗口，主動蒐整災民訴求：

為確實掌握災民多元需求，議員要求除任務型的一站式服務窗口外，主動蒐整災民各項需求，縣府預算支應不足的項目，由縣府統一向上級及中央主管機關反映，爭取更充足的資源，讓災民獲得全面支援。

4、 土地權益保障，地政機關主動鑑界：

災後地貌變動可能引發界址爭議，會議要求地政單位立即進駐協助土地鑑界，以利後續重建及地籍權屬釐清。

5、 落實社會救助，逐戶釐清未領慰問金災戶：

目前仍有14戶災民未領取慰問金，議員要求社會處儘速會同村長逐戶訪視，釐清未領原因，確保補助不留死角，讓每一戶受災家庭都能感受政府關懷。

6、 安全防護升級，清除土石避免二次災害：

災區現場堆置大量土石，若遇大雨，恐再度外溢至農地。議員責成權責單位立即研議清運及後續處理方案，以最短時間排除安全隱患，避免二次、三次災害再次威脅居民生命與財產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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